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下达遂宁高新区2024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结果公告

遂宁高新区财政金融局《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遂高管财农〔2024〕3号），提前下达2024年度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资金447万元，现将资金分配情况予以公告。
监督电话：0825-2891725
意见收集人：韩仿，电子邮箱：31958434qq@.com；通讯地址：健坤城IFC国际金融中心1230办公室

附件：关于下达遂宁高新区2024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结果的公告



中共遂宁高新区工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2024年2月28日       








关于下达遂宁高新区2024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结果的公告
单位：万元 
	序号
	资金来源
	资金分配
	备注

	
	资金类型
	合计
	其中（层级）
	
	公告比例
	公告日期
	分配日期

	
	
	
	中央
	省级
	市级
	县级
	
	
	
	

	合  计
	447
	70
	377
	0
	0
	
	100%
	2024.2.28
	2024.1.15

	1
	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
	275.99
	
	275.99
	
	
	分配保升镇275.99万元。用于产业到户项目74.75万元，和兴村农旅产业园建设项目10万元，宝凤村有机大棚建设项目45万元，保升村农机社会化服务项目35.02万元，太和桥村提灌站建设项目73.06万元，保升镇自主开发公益性岗位项目38.16万元。
	100%
	2024.2.28
	2024.1.15

	2
	
	167.01
	70
	97.01
	
	
	分配西宁街道167.01万元。用于兰井村高粱种植和高粱酒生产销售项目130万元，产业到户奖补项目24.05万元，西宁街道自主开发公益性岗位项目12.96万元。
	100%
	2024.2.28
	2024.1.15

	3
	
	4
	
	4
	
	
	分配城乡保障中心4万元，用于脱贫人口外出务工交通补助项目。
	100%
	2024.2.28
	2024.1.15



